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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技部　函

地址：台北市和平東路二段106號

聯絡人：張桐恩

電話：02-2737-7104

傳真：02-2737-7951

電子信箱：techang@most.gov.tw

受文者：國立政治大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7年6月14日

發文字號：科部科字第1070039943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文(107U0P008956_107D2013900-01.pdf)

主旨：本部與法國在臺協會108-109年度共同補助之「幽蘭計畫

」申請案，請於107年9月5日(星期三)前提出申請，逾期不

予受理，請查照轉知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本部與法國在臺協會「幽蘭計畫」協議及申請補助須知

辦理，申請人(計畫主持人)務必先行詳閱各項規定。

二、旨揭計畫申請補助須知摘要如下：

(一)受理對象：為公私立大專院校及經過本部認可之研究機

構之正職人員，研究領域不限。臺灣申請人須符合科技

部專題研究計畫申請人資格。合作之法方計畫主持人得

為法國各大學或國家級科研機構下之研究人員。

(二)徵求內容：臺法雙方人員交流型計畫（屬2年期）及研

討會（屬1年期）兩類。

(三)申請方式：由臺灣與法國研究團隊共同規劃人員交流計

畫或雙邊研討會，分別向科技部及法國在臺協會提出申

請。雙方提出之計畫名稱須相同，內容須經雙方同意。

(四)補助經費及分擔方式：採派遣方負擔己方差旅費（即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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際旅費、生活費及出國手續費）；承辦會議方負擔會議

舉辦費用。

(五)計畫之執行期限：每年1月1日至12月31日。

三、本申請案全面實施線上申請，請臺方申請人務必至本部網

站(http://www.most.gov.tw)進入「學術研發服務網」製

作各項表格。本公告計畫經費係專款專用，未獲補助案件

恕不受理申覆。

四、本計畫申請案之各項申請補助須知如附件，並置於本部網

站（https://www.most.gov.tw）。法方公告網址如下：h

ttp://www.campusfrance.org/fr/orchid。

五、本案聯絡人：

(一)相關計畫內容疑問：請洽本部科教發展及國際合作司，

張桐恩科員，電話：(02)2737-7104。

(二)線上作業系統操作問題，請洽本部資訊系統服務專線，

電話：0800-212-058，(02)2737-7590、7591、7592。

正本：專題研究計畫受補助單位 （共303單位）

副本：駐法國代表處科技組 2018-06-1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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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長陳良基


